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明白纸)

    一、法律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172项；

2、《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水利部水建[1998]16号）第六条规定：“初步设计由项目法人组织审查后，按国家现行规定权限向主管部门申报审批”。

二、审批条件：

1、拟在满城县境内建设的且属县审批权限之内的水利基本建设项目；

2、初步设计报告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编制。

三、办理程序：

1、申请与受理：申请人向县水务局行政许可办公室报送申请材料。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办公室予以受理；

2、审查：拟列入基本建设投资年度计划的项目，技术复杂的由咨询单位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必要时水务局组织专家论证，提出专家论证意见；

3、许可决定：技术简单的项目由水务局直接审批；技术复杂的项目由水务局根据咨询单位审查意见或专家论证意见进行批复。

5、许可送达：批复文件通过邮局寄给申请人。

四、需提交的材料目录：

1、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按规定可直接编制初步设计报告的除外）；

2、上报初步设计的文件；

3、勘察设计资质复印件；

4、地质、测量资料；

5、初步设计报告及附图附件五份（依据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及有关规定要求所需全部内容）；

6、水资源开发项目应有具有相应水资源论证资质的单位出具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及专家评估论证意见。

五、办理期限：20个工作日

六、受理方式：书面受理。

七、收费标准及依据：此项业务不收取费用。

八、受理部门、地址、联系人、电话：

满城县行政服务中心水务局窗口；
电话：0312－7274409　　　　　联系人：杨丽娜  聂志国

